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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11/T 384—2018《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分为以下18部分： 

——第 1部分：总体平台结构； 

——第 2部分：视音频格式与编码； 

——第 3部分：通信控制协议； 

——第 4部分：传输网络； 

——第 5部分：图像质量要求与评价方法； 

——第 6部分：图像存储与回放要求； 

——第 7部分：工程要求与验收； 

——第 8部分：危险场所的设计、施工与验收； 

——第 9部分：图像资源及系统设备编码与管理； 

——第 10部分：图像采集点设置要求；  

——第 11部分：控制权限分类与管理； 

——第 12部分：图像采集区域标志的设计与设置； 

——第 13部分：图像信息存储系统； 

——第 14部分：移动终端联接技术要求； 

——第 15部分：软件质量评价方法； 

——第 16部分：视频图像字符叠加要求； 

——第 17部分：运行维护要求； 

——第 18部分：系统平台技术要求。 

本部分为DB11/T 384—2018的第7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DB11/T 384.7—2009《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7部分：工程要求与验收》。本

部分与DB11/T 384.7—200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1，2009年版1）；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2，2009年版2）；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见3，2009年版3.1）； 

——删除了缩略语（2009年版3.2）； 

——增加了设计要求（见4.1）； 

——修改了设备要求（见4.2.2，2009年版4）； 

——修改了软件要求（见4.2.1，2009年版5）； 

——修改了工程施工要求（见4.2，2009年版6）； 

——修改了监控机房要求（见5.2.17，2009年版7）； 

——修改了系统供电要求（见5.2.16，2009年版8）； 

——修改了系统防雷、接地要求（见5.2.15，2009年版9）； 

——删除了系统调试要求（见2009年版10.1）； 

——修改了系统检验要求（见5.2，2009年版10.2）； 

——修改了系统验收要求（见5.3，2009年版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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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由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由北京市公安局归口。 

本部分由北京市公安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富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晔、张凡忠、赵永杰、刘利、宋杉、钟永强、焦永利、张啸、赵添、梅楠。 

本部分历次发布版本： 

——DB11/Z 384.7—2006； 

——DB11/T 384.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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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 7部分：工程要求与验收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图像信息管理系统的工程设计、施工、检验和验收的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图像信息管理系统工程设计、施工、检验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 50348—201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A/T 1400.3  公安视频图像信息应用系统 第3部分：数据库技术要求 

GA/T 1406—2017  安防线缆应用技术要求 

DB11/T 384.1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1部分：总体平台结构 

DB11/T 384.2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2部分：视音频格式与编码 

DB11/T 384.3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3部分：通信控制协议 

DB11/T 384.4—2018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4部分：传输网络 

DB11/T 384.5—2018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5部分：图像质量要求与评价方法 

DB11/T 384.6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6部分：图像存储与回放要求 

DB11/T 384.9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9部分：图像资源及系统设备编码与管理 

DB11/T 384.10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10部分：图像采集点设置要求 

DB11/T 384.11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11部分：控制权限分类与管理 

DB11/T 384.12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12部分：图像采集区域标志的设计与设置 

DB11/T 384.13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13部分：图像信息存储系统 

DB11/T 384.14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14部分：移动终端联接技术要求 

DB11/T 384.17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17部分：运行维护要求 

DB11/T 384.18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18部分：系统平台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181、GB 50348—2018、DB11/T 384系列标准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工程要求 

4.1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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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工程设计前，应进行现场勘查。 

4.1.2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应包括总体平台结构设计、图像结构化设计、视音频格式与编码设计、
通信控制协议设计、传输网络设计、图像质量设计、图像信息存储与回放设计、图像资源及系统设备编

码与管理设计、图像采集点设计、控制权限分类与管理设计、图像采集区域标志设计、移动终端联接设

计、运行维护设计、安全性设计、电磁兼容性设计、防雷与接地设计、供电设计、监控中心设计等内容。 

4.1.3 总体平台结构设计应符合 DB11/T 384.1中的相关规定，图像信息共享平台应符合 GB/T 28181

的要求。 

4.1.4 图像结构化设计应符合 GA/T 1400.3的相关规定。 

4.1.5 视音频格式与编码设计应符合 DB11/T 384.2中的相关规定。 

4.1.6 通信控制协议设计应符合 DB11/T 384.3中的相关规定。 

4.1.7 传输网络设计应符合 DB11/T 384.4—2018中的相关规定。 

4.1.8 图像质量设计应符合 DB11/T 384.5—2018中的相关规定。 

4.1.9 图像信息存储与回放设计应符合 DB11/T 384.6和 DB11/T 384.13中的相关规定。 

4.1.10 图像资源及系统设备编码与管理设计应符合 DB11/T 384.9中的相关规定。 

4.1.11 图像采集点设计应符合 DB11/T 384.10中的相关规定。 

4.1.12 控制权限分类与管理设计应符合 DB11/T 384.11中的相关规定。 

4.1.13 图像采集区域标志设计应符合 DB11/T 384.12中的相关规定。 

4.1.14 移动终端联接设计应符合 DB11/T 384.14中的相关规定。 

4.1.15 运行维护设计应符合 DB11/T 384.17中的相关规定。 

4.1.16 安全性设计、电磁兼容性设计、防雷与接地设计、供电设计、监控中心设计应符合 GB 50348

—2018中 6.6、6.7、6.11、6.12、6.14的规定。 

4.2 施工要求 

4.2.1 平台软件调试与安装 

平台软件应提供清晰、简洁、友好的中文图形化人机交互界面，操作控制应简便、灵活、易学易用，

便于管理和维护；平台软件应进行系统调试，并能实现DB11/T 384.18中的功能。 

4.2.2 前端设备 

前端设备的安装应符合DB11/T 384.10和DB11/T 384.12中的相关规定。 

4.2.3 管（槽）、沟、井、杆、机柜（箱） 

管（槽）、沟、井、杆、机柜（箱）的施工应符合GB 50348—2018中7.2.3的规定。 

4.2.4 线缆敷设 

线缆敷设应符合GA/T 1406—2017中第7章的相关规定。 

4.2.5 监控中心设备 

监控中心设备安装应符合GB 50348—2018中7.2.6的规定。 

4.2.6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的其他施工要求应符合 GB 50348—2018中第 7章的规定。 

5 工程检验与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工程在系统试运行后、竣工验收前，应由具有国家认可资质且在认可能力范
围内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5.1.2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工程中使用的主要设备、材料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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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报告或相关质量证明文件。 

5.1.3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工程检验的范围应包括工程合同、本标准及相关标准、设计文件等文件的内
容，并应按照 GB 50348—2018中 9.1.5对系统设备进行抽样。 

5.1.4 检验机构应根据检验结果出具检验报告，检验中有不合格项时，允许改正后进行复检。 
5.1.5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工程检验完成后，应由建设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组织验收，验收时应成立验
收组，验收组中技术专家的人数不应低于验收组总人数的 50％；验收组可根据实际情况，下设施工验

收组、技术验收组和资料审查组。 
5.1.6 验收组应对图像信息管理系统工程质量做出客观、公正的验收结论。验收结论分为通过、基本
通过、不通过。验收通过的工程，验收组可在验收结论中提出建议或整改意见；验收基本通过或不通过

的工程，验收组应在验收结论中明确指出发现的问题和整改要求。 
5.1.7 涉密工程项目的检验和验收，相关单位、人员应严格遵守国家的保密法规和相关规定。 

5.2 工程检验 

5.2.1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结构检查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结构的检查应按表1的要求进行。 

表1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结构检查表 

5.2.2 图像信息共享平台功能检验 

    图像信息共享平台功能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按表2进行。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与检查方法 判别 

1 系统结构 

依据合同和正式设计文件进行检查和现场复核。 

1）检查图像采集点安装点位、传输网络、资源接入及汇聚方式、

网络隔离措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检查市级图像信息管理平台、区级图像信息管理平台、重点行

业图像信息管理平台、街乡镇级图像信息接入平台及运维平台的

设置、数量、位置及接入方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3）检查街乡镇级图像信息接入平台的图像资源，检查街乡镇级图

像信息接入平台是否与区级图像信息管理平台共享图像信息； 

4）检查区级图像信息管理平台的图像资源，检查区级图像信息管

理平台是否与市级图像信息管理平台、重点行业图像信息管理平

台共享图像信息； 

5）检查重点行业图像信息管理平台的图像资源，检查重点行业图

像信息管理平台是否可为市级、区级图像信息管理平台提供部分

图像信息共享和行业图像资源授权用户的调用； 

6）检查市级图像信息管理平台的图像资源，检查市级图像信息管

理平台是否具有为区级图像信息管理平台和重点行业图像信息管

理平台提供图像信息共享的能力。 

所检查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查要求则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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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图像信息共享平台功能检验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1 
实时视音频图像点

播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按照指定设备、指定通道对系统图像进行实时点播，检查系统

是否能实现图像的显示、缩放、抓拍和录像； 

2）按照指定图像源编号及地图标注点位对系统图像进行实时点

播，检查系统是否能实现图像的手动切换、定时切换、分组切换、

报警切换； 

3）按照设计要求，检查系统是否支持多用户对同一图像资源的同

时点播。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2 
历史视音频图像调

阅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按照图像信息源的 ID、位置、时间段等要素检索历史图像资料，

检查系统是否能回放和下载； 

2）图像回放时，检查系统是否能以常速、慢速、快速、暂停和进

度拖动播放； 

3）图像回放时系统是否能进行回放画面的缩放； 

4）图像回放时系统是否能进行通过时间轴和多路图像回放。 

3 远程控制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通过手动或自动操作，检查系统是否能对前端设备的各种动作

进行遥控； 

2）设定两个不同优先级的用户，通过手动或自动操作，检查系统

是否能保证级别较高的用户优先响应； 

3）检查系统是否能对前端设备的控制进行锁定和解锁设置。 

4 存储与管理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检查系统是否支持前端存储和集中存储两种方式，存储图像的

分辨率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检查系统是否支持手动存储、定时存储、移动侦测报警存储和

事件触发存储等多种存储策略； 

3）检查系统是否支持重要事件图像的永久保存。 

5 
历史视音频文件下

载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检查是否支持对所属设备及平台存储的视音频文件检索和下载； 

2）检查在平台间历史视音频文件下载时，视音频信息源所在的平

台是否负责所属的历史视音频信息的寻址和发送。 

6 语音广播 

在相应的各级平台之间或各级平台与平台所属设备之间进行检验。 

检查各级平台之间、各级平台与平台所属设备之间的语音广播

功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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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7 GIS服务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手动操作，检查系统是否支持地图显示、缩

放、地图图层控制、图例定义； 

2）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手动操作，检查系统是否能空间数据查询、

属性数据查询、测量、路径选择； 

3）按照摄像机图标、摄像机信息进行手动操作，检查系统是否能

快捷地图定位、地理编码查询、道路查询和路口定位。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8 日志功能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检查系统的运行日志和用户操作日志； 

2）检查运行日志是否记录了系统内设备启动、自检、异常、故障、

恢复、关闭等状态信息及发生时间； 

3）检查操作日志是否记录了用户登录和退出系统的时间、用户的

主要操作情况等。 

9 统计报表功能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检查系统的统计报表； 

2）检查统计报表是否记录了设备在线率、设备故障率、图像访问

量、用户访问频率、用户在线时长、用户主要操作等。 

10 运行维护管理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检查系统是否能对系统设备进行注册、注销、远程配置； 

2）按名称、ID、区域等条件检查系统是否能对设备信息进行查询

和检索； 

3）在系统平台进行实时操作或检查操作日志，系统是否能采集、

监测系统内的监控设备、相关服务器的运行情况； 

4）检查系统是否能显示设备的运行状态信息并对设备的故障进行

报警； 

5）通过对前端设备的自动巡检和手动巡检，检查系统是否能按设

定周期进行巡检； 

6）检查系统是否能对事件告警进行记录和查询； 

7）检查系统的信息公告，是否能对相关事件进行公告； 

8）检查系统的工作时钟，是否能进行校正。 

11 图像信息资源管理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按图像信息资源的名称、安装位置、所属单位、分辨率、可控

性等属性，检查系统是否进行分类管理； 

2）检查系统是否能进行图像信息源目录的查询、分类检索以及分

类上报； 

3）检查系统是否能按用户优先级使用图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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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5.2.3 矩阵管理系统功能检验 

    矩阵管理系统功能检验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应按表 3进行。 

表3 矩阵管理系统功能检验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12 
用户管理与权限管

理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 检查系统是否能对用户进行创建、修改、删除等操作； 

2） 检查系统是否能根据不同的用户身份对资源的使用需求将用

户身份对应到设定的用户组； 

3） 检查系统是否能根据预案将用户身份对应到相应的用户组； 

4） 检查系统是否支持高级别权限用户对低级别权限用户的资源

抢占并向被抢占资源的用户发送提示信息。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1 
实时视音频图像点

播 

在相应的矩阵管理系统进行检验。 

1）按照指定设备、指定通道对系统图像进行实时点播，检查系统

是否能实现图像的显示、缩放、抓拍和录像； 

2）按照指定图像源编号及地图标注点位对系统图像进行实时点

播，检查系统是否能实现图像的手动切换、定时切换、分组切换、

报警切换； 

3）按照设计要求，检查系统是否支持多用户对同一图像资源的同

时点播。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2 
历史视音频图像调

阅 

在相应的矩阵管理系统进行检验。 

1）按照图像指定设备、通道、时间段等要素检索历史图像资料，

检查系统是否能回放和下载； 

2）图像回放时，检查系统是否能以常速、慢速、快速、暂停和进

度拖动播放； 

3）图像回放时系统是否能进行回放画面的缩放。 

3 存贮与管理 

1）检查系统是否采用分布式存储方式，存储图像的分辨率是否符

合设计要求； 

2）检查系统是否支持重要事件图像的永久保存。 

4 日志功能 

在相应的矩阵管理系统进行检验。 

1）检查系统的运行日志和用户操作日志； 

2）检查运行日志是否记录了系统内设备启动、自检、异常、故障、

恢复、关闭等状态信息及发生时间； 

3）检查操作日志是否记录了用户登录和退出系统的时间、用户的

主要操作情况等。 

5 统计报表功能 

在相应的矩阵管理系统进行检验。 

1）检查系统的统计报表； 

2）检查统计报表是否记录了设备在线率、设备故障率、图像访问

量、用户访问频率、用户在线时长、用户主要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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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续） 

5.2.4 图像信息共享平台与矩阵管理系统互联功能检验 

图像信息共享平台与矩阵管理系统互联功能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方法应按表4进行。 

表4 图像信息共享平台与矩阵管理系统互联功能检验表 

5.2.5 视频格式与编码检验 

    视频格式与编码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方法应按表5进行。 

表5 视频格式与编码检验表 

5.2.6 通信控制协议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6 图像信息资源管理 

在相应的矩阵管理系统进行检验。 

1）按图像信息资源的名称、安装位置、所属单位、分辨率、可控

性等属性，检查系统是否进行分类管理； 

2）检查系统是否能进行图像信息源目录的查询、分类检索以及分

类上报； 

3）检查系统是否能按用户优先级使用图像资源。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7 
用户管理与权限管

理 

在相应的矩阵管理系统进行检验。 

1）检查系统是否能对用户进行创建、修改、删除等操作； 

2）检查系统是否能根据不同的用户身份对资源的使用需求将用户

身份对应到设定的用户组； 

3）检查系统是否能根据预案将用户身份对应到相应的用户组。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1 视频资源获取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检查图像信息共享平台是否可获取矩阵管理系统的视频资源

列表。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2 视频调用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检查图像信息共享平台是否可获取矩阵管理系统的实时视

频。 

3 云镜控制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检查图像信息共享平台是否可控制矩阵管理系统的云镜。 

4 锁定解锁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检查图像信息共享平台是否可锁定/解锁矩阵管理系统的云

镜。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1 视频编解码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检查是否能通过图像信息共享平台正常播放选定的 SVAC、

MPEG-4、H.264、H.265、AVS或技术文件规定其他数字图像编码格

式的视频资源。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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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控制协议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方法应按表6进行。 

表6 通信控制协议检验表 

5.2.7 传输网络检验 

传输网络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方法应按表7进行。 

表7 传输网络检验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1 
图像信息共享平台

通信协议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测试。 

通过测试工具对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 GB/T 28181上联、下

联的标准符合性测试。 

所测试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2 
矩阵管理系统通信

协议 
复核矩阵管理系统的 DB 11/T384.3的产品检测报告。 

具备合格产品检测

报告为合格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1 IP网络传输 

1）根据 DB11/T 384.4—2018 中 5.2 要求的方法，估算前端设备

接入监控中心、监控中心互联、用户终端接人监控中心的带宽要

求及余量，复核现场网络实际带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采用公网网络时，使用测试工具测试端到端网络时延、时延抖

动是否符合下列要求： 

     端到端通信的网络时延上限应＜400ms， 

     端到端通信的时延抖动上限应＜50ms； 

3）采用自建专用网络时，使用测试工具测试端到端网络时延、时

延抖动是否符合下列要求： 

     端到端通信的网络时延上限应＜100ms， 

     端到端通信的时延抖动上限应＜20ms。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2 同轴电缆传输 

1）检查电梯轿厢内视频电缆是否为电梯专用电缆； 

2）检查传输 SDI数字视频信号的电缆是否为 SDI专用数字同轴电

缆。 

3 
高清视音频电缆传

输 

检查 DVI电缆传输距离是否不超过 8m，HDMI电缆传输距离是否不

超过 15m。 

4 光缆传输 
检查光缆芯线数目，是否根据监视点的个数、监视点的分布情况

和视频的码率来确定，且留有一定的余量。 

5 公共移动通信 

检查无线数据丢包率是否小于 1×10
-3
。 

具备合格产品检测

报告为合格 

检查终端是否支持本地数据存储。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检查帧速率是否可调。 

6 数字微波通信 

1）发射端和接收端使用同步的计时设备，测试发射信号传输时延

是否小于 200ms； 

2）在接收端查看图像分辨率是否不小于 4CIF； 

3）检查图像速率是否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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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续） 

5.2.8 图像质量检验 

图像质量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方法按表8进行。 

表8 图像质量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7 卫星通信 
1）检查图像制式是否为 PAL； 

2）在接收端查看图像分辨率是否不小于 4CIF。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8 无线局域网通信 

1）检查上下行传输速率共享带宽是否小于 11Mbps，并具有加密功

能； 

2）检查图像制式是否为 PAL； 

3）在接收端查看图像分辨率是否不小于 4CIF。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1 模拟图像传输格式 

在相应的矩阵管理系统进行检验。 

    检查模拟图像传输格式是否采用复合视频信号 PAL 制、

S-Video。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2 图像分辨率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测试。 

1）查看标清图像分辨率是否为 CIF～4CIF； 

2）查看高清图像分辨率是否为 1920×1080； 

3）查看超高清图像分辨率是否为 3840×2160。 

所测试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3 图像水平分辨力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测试。 

1）查看标清分辨率图像的水平分辨力在环境光照不低于 300lx时，

黑白电视系统是否低于 500 线，彩色电视系统是否低于 420 线，

环境光照在 1lx 时，黑白电视系统是否低于 350 线，彩色电视系

统是否低于 300线； 

2）查看高清分辨率图像的水平分辨力在环境光照不低于 300lx时，

是否低于 800线，环境光照在 1lx时，是否低于 550线； 

3）查看超高清分辨率图像的水平分辨力在环境光照不低于 300lx

时，是否低于 1600线，环境光照在 1lx时，是否低于 1100线。 

4 
图像最大亮度鉴别

等级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测试。 

1）查看标清分辨率图像最大亮度鉴别等级按 10级划分是否低于 8

级； 

2）查看高清分辨率图像最大亮度鉴别等级按 10 级划分是否低于

10级； 

3）查看超高清分辨率图像最大亮度鉴别等级按 10 级划分是否低

于 1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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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续） 

5.2.9 控制权限分类与管理检验 

控制权限分类与管理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方法按表9进行。 

表9 控制权限分类与管理检验表 

5.2.10 图像信息存储与回放检验 

图像信息存储与回放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方法应按表10进行。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5 图像质量主观评价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评价图像显示质量是否满足 DB11/T 384.5—2018 中 4.6 的要

求； 

2）对模拟系统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是否符合 DB11/T 384.5—

2018中表 2规定的 4级，及 DB11/T 384.5—2018中 5.4的要求； 

3）对数字系统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是否符合 DB11/T 384.5—

2018中表 4规定的 4级，及 DB11/T 384.5—2018中 5.5的要求。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6 
SDI信号质量客观评

价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测试。 

1）SDI信号质量是否满足 DB11/T 384.5—2018中 4.7的要求； 

2）SDI 信号质量客观评价是否符合 DB11/T 384.5—2018 中 5.6

的要求。 

所测试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1 资源分类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检查是否能按照行政级别、区域范围、所属行业等类别进行图

像资源组的归类与划分； 

2）检查是否能根据图像资源关注程度的不同进行多层次分类，并

能将同一图像资源划分到不同的资源组。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2 访问权限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检查矩阵管理系统是否至少具有实时观看、实时控制、锁定/

解锁、录像查询、录像点播、录像下载等功能； 

2）检查共享联网平台是否具有实时观看、实时控制、历史图像、

远程配置、远程控制、报警管理、状态管理、语音广播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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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图像信息存储与回放检验表 

5.2.11 移动终端联接检验 

移动终端联接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方法应按表11进行。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1 图像存储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检查重要场所、一般场所中重要区域或重要目标的存储图像分

辨率是否不低于 1080P；一般场所/区域的存储图像分辨率是否不

低于 4CIF； 

2）检查通过无线方式传输的图像的存储分辨率是否不低于传回图

像的分辨率； 

3）在使用文件方式存储时，检查每个存储图像文件的记录时长是

否不大于 1800秒； 

4）检查是否具备循环覆盖录像与非循环覆盖录像两种方式，对于

非循环覆盖录像方式，当存储空间录满时应有明显的提示功能。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2 存储时间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检查涉及重大事件的录像是否永久保存； 

2）检查社会治安重点场所和反恐重点目标图像实时存储时间是否

不少于 90天； 

3）检查其他场所的图像实时存储时间是否不少于 30天； 

4）检查移动图像采集装置的图像存储时间是否不少于 15天； 

5）检查是否支持报警前录像和报警后录像功能，报警前录像时间

应不小于 5秒，报警解除后录像时间应不小于 30秒，录像时间可

灵活设置。 

3 图像回放检验 

在相应的图像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检验。 

1）检查是否支持录像的正常速度播放、快放、慢放、单帧前进和

后退、倒放、进度拖动、抓拍、开关声音播放、暂停等功能； 

2）检查是否支持动态调整图像的亮度、色度、对比度和饱和度，

应支持动态调整音量大小； 

3）检查是否支持录像远程在线播放功能； 

4）检查是否支持录像下载到本地并播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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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移动终端联接检验表 

5.2.12 运行维护检验 

运行维护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方法应按表12进行。 

表12 运行维护检验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1 

移动终

端管理

服务器

技术要

求 

功能要求 

在相应的移动终端进行检验。 

1）通过移动终端输入用户身份和号码信息，检查是否属于合法用

户； 

2）移动终端向图像信息管理平台管理服务器发送用户鉴权请求，

如在 2 秒以内未收到平台的响应，检查是否向移动终端发出提示

信息； 

3）检查移动终端管理服务器是否能向移动终端发送视音频流请求

和结束视音频流发送请求； 

4）检查移动终端管理服务器是否能处理图像资源调用申请和图像

资源结束申请； 

5）对移动流媒体转发服务器进行视音频流转发及中断操作，检查

是否具有对多台移动流媒体转发服务器的调度功能。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2 

移动流

媒体转

发服务

器技术

要求 

功能要求 

在相应的移动终端进行检验。 

1）通过移动终端调用视音频资源，检查视音频是否能发给查看该

图像资源的用户； 

2）接收其他图像资源发送的视音频流，检查移动终端是否能播放

该图像资源。 

视音频格

式转换及

封装要求 

在相应的移动流媒体转发服务器进行检验。 

    检查移动流媒体转发服务器向移动终端发送或接收图像的分

辨率是否小于 CIF。 

视音频流

传输的质

量控制 

在相应的移动流媒体转发服务器进行检验。 

    移动流媒体转发服务器未能在 5 秒内从请求的图像资源获取

到视音频流，检查是否通知移动终端管理服务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1 告警/报警功能 

在相应的运维平台进行检验。 

1）人为触发录像丢失告警，检查平台是否输出提示信息；  

2）人为触发报警，检查平台是否能对图像信息管理系统设备故

障、状态异常进行实时声光告警响应，并显示故障类别及位置信

息。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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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续） 

5.2.13 系统主要设备安全性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见 GB 50348—2018中 9.5.1。 

5.2.14 系统主要设备电磁兼容性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见 GB 50348—2018中 9.5.2。 

5.2.15 系统防雷与接地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见 GB 50348—2018中 9.5.3。 

5.2.16 系统供电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见 GB 50348—2018中 9.6.1。 

5.2.17 监控中心的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见 GB 50348—2018中 9.7.1。 

5.3 工程验收 

5.3.1 工程验收包括施工验收、技术验收及资料审查。 
5.3.2 施工验收应依据正式设计文件、工程合同等竣工文件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按表 13列出的检查

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并做好记录。 
表13  施工验收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检  查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检  查  方  法 
检  查  结  果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设 

备 

安 

装 

1 系统软件运行情况 
平台软件启动及运行正常，

各项功能正常 

现场抽查/复核检验

报告 
  

 

2 前端设备安装 

前端立杆：牢固、不晃动、

美观、防腐蚀、有防雷措施、

接地良好；前端设备/设备

箱：牢固、不晃动、具有防

水防尘、通风散热等措施；

箱内设备布局合理、线缆标

识明确、编扎规范 

现场抽查/复核检验

报告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及检验方法 判别 

2 运行状态监测功能 

在相应的运维平台进行检验。 

1）通过平台实时操作，检查运维平台是否能够管理、收集、监

测网络中监控设备、服务器等的运行状态、在线情况； 

2）通过平台调取系统配置变更、网络状况、软件版本和故障记

录，检查是否能实现日志获取、记录和统计分析等功能。 

所检验的内容符合

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及检验要求则为

合格 
3 维修/故障处理功能 

在相应的运维平台进行检验。 

1）调阅维修记录，检查平台是否保存了摄像机、编解码器、服

务器、矩阵、存储、传输、网络等设备的安装、更换、维修的记

录信息； 

2）进行查询操作，检查平台是否能按照多种条件对维修记录进

行查询、统计并输出报表； 

3）模拟设备故障，检查平台是否能实现电子故障单的自动生成、

填报、转发、受理分派、反馈、打印功能，检查功能是否正常；

检查是否能通过平台实现故障记录、统计功能。 

4 备份功能 

在相应的运维平台进行检验。 

    通过平台对图像信息管理系统关键设备的配置数据和数据

库进行在线备份，检查备份功能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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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续） 

检  查  项  目 质  量  要  求 检  查  方  法 
检  查  结  果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设 

备 

安 

装 

3 监控中心设备安装 

布局合理、美观、散热性好、

接地规范安全、接地电阻符

合要求 

现场观察、复核检验

报告 
  

 

4 电气竖井设备安装 

设备整齐、管线（槽）等设

置合理、强弱电分离、标识

清晰、设备连接及接地可靠 

现场询问、检查   

 

5 通电 工作正常 现场通电检查    

线 

缆 

敷 

设 

6 
机架电缆线扎及标

识 

整齐、有明显编号、标识并

牢靠 

现场询问、检查，复

核隐蔽工程随工验

收单 

  

 

7 电源引入线缆标识 引入线端标识清晰、牢靠 

现场询问、检查，复

核隐蔽工程随工验

收单 

  

 

8 光缆 无断点，接头有预留 

现场询问、检查，复

核隐蔽工程随工验

收单 

  

 

9 线缆连接、接续 

连接器件连接可靠，绝缘良

好，不易脱落；线序正确、

连接可靠、密封良好 

现场观察、询问   

 

隐

蔽

工

程 

10 隐蔽工程 
复核隐蔽工程随工

验收单或监理报告 
  

 

检查结果 Ks（合格率）： 施工质量验收结论： 

施工验收组（人员）签名： 验收日期： 

注1：对每一项检查项目的抽查比例由验收组根据工程性质、规模大小等决定。 

注2：在检查结果栏选符合实际情况的空格内打“ü”，并作为统计数。 

注3：检查结果：Ks（合格率）＝（合格数＋基本合格数×0.6）/ 项目检查数（项目检查数如无要求或实际缺项

未检查的不计在内）。 

注4：验收结论：Ks（合格率）≥0.8判为通过； 0.8﹥Ks（合格率）≥0.6判为基本通过；Ks（合格率）<0.6判

为不通过，必要时作简要说明。 

5.3.3 技术验收应依据正式设计文件、工程合同等竣工文件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按照表 14列出的检

查项目进行现场检查或复核工程检验报告，并做好记录。 
表14  技术验收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检查项目与要求 检查方法 
检  查  结  果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设备质量 1 
查验系统主要设备是否采用经

检验合格的设备 

查验主要设备检验

报告或认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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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续） 

检查项目与要求 检查方法 
检  查  结  果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管理平台 

2 

查验实时图像点播功能，应能对任一

图像进行实时点播、缩放、抓拍及录

像 

现场抽查 

   

3 
查验远程控制功能，应能对前端设备

进行手动或自动控制 
现场抽查 

   

4 
查验 GIS地图功能，应能对地图进行

显示、缩放、图层控制等功能 
现场抽查 

   

5 
查验日志功能，应具有运行日志及操

作日志 
现场抽查 

   

视音频格式与编码 6 
查验视频流格式，视频图像是否能正

常播放，无丢帧，不卡顿 
现场抽查 

   

通信控制协议 7 查验共享平台 GB/T 28181符合性 复核检验报告    

传输网络 8 
查验 IP网络传输时延及抖动，应符合

表 5的要求 
复核检验报告 

   

控制权限分类与管

理 
9 

查验资源分类功能，应能对图像进行

分组及归类 
现场抽查 

   

图像信息存储与回

放 

10 
查验图像存储时间，应符合表 7的要

求 
现场抽查 

   

11 
查验图像回放功能，应符合表 7的要

求 
现场抽查 

   

移动终端联接 

12 

查验移动终端管理服务器是否向移动

终端发送视音频流请求和结束视音频

流发送请求 

现场抽查 

   

13 

查验移动流媒体转发服务器是否可将

音视频资源发给查看该图像资源的用

户 

现场抽查 

   

14 
查验移动终端是否可播放其它用户发

给移动流媒体转发服务器的视音频流 
现场抽查 

   

安全性、电磁兼容

性、防雷与接地、

供电、监控中心 

15 
查验系统主要设备绝缘电阻、泄漏电

流及抗电强度 
复核检验报告 

   

16 查验系统主要设备电磁兼容性 复核检验报告 
   

17 查验系统供电方式及主备用电源切换 现场抽查 
   

检查结果 Kj（合格率）： 技术验收结论： 

技术验收组（人员）签名： 验收日期： 

注1：在检查结果栏选符合实际情况的空格内打“ü”，并作为统计数。 

注2：检查结果：Kj（合格率）＝（合格数＋基本合格数×0.6）/ 项目检查数（项目检查数如无要求或实际缺项未

检查的，不计在内）。 

注3：验收结论：Kj（合格率）≥0.8判为通过；0.8﹥Kj（合格率）≥0.6判为基本通过； Kj（合格率）<0.6判为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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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资料审查应按表 15所列项目与要求，审查竣工文件的规范性、完整性、准确性，并做好记录。 
表15  资料审查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审   查   内   容 

审 查 情 况 

规范性 完 整 性 准 确 性 

合

格 

基本 

合格 

不

合

格 

合

格 

基本 

合格 

不

合

格 

合

格 

基本 

合格 

不合

格 

1 项目合同书（或协议书）  ——   ——   ——  

2 正式设计文件和相关图纸          

3 工程变更资料（或工程洽商资料）          

4 隐蔽工程验收资料          

5 施工质量检验、验收资料          

6 工程检验报告          

7 使用/维护手册          

8 技术培训文件          

9 其他资料          

审查结果 Kz（合格率）： 资料审查结论： 

技术验收组（人员）签名： 验收日期： 

注1：审查情况栏内分别根据规范性、完整性、准确性要求，选择符合实际情况的空格内打“ü”。并作为统计

数。 

注2：审查结果：Kz（合格率）＝（合格数＋基本合格数×0.6）/ 项目审查数，（项目审查数如不作为要求的，

不计在内）。 

注3：审查结论：Kz（合格率）≥0.8判为通过；0.8﹥Kz（合格率）≥0.6判为基本通过； Kz（合格率）＜0.6

判为不通过。 

注4：——表示为不可选择项。 

5.3.5 验收结论 

5.3.5.1 系统工程的施工验收结果 Ks、技术验收结果 Kj、资料审查结果 Kz均大于等于 0.8的，应判

定为验收通过。 

5.3.5.2 系统工程的施工验收结果 Ks、技术验收结果 Kj、资料审查结果 Kz均大于等于 0.6，且 Ks、

Kj、Kz中出现一项小于 0.8的，应判定为验收基本通过。 

5.3.5.3 系统工程的施工验收结果 Ks、技术验收结果 Kj、资料审查结果 Kz中出现一项小于 0.6的，

应判定为验收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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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4 工程验收组应将验收通过、基本通过或不通过的验收结论进行汇总，并对验收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提出建议与要求。 

5.3.5.5 验收不通过的工程不得正式交付使用。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等应根据验收组提出
的意见与要求，落实整改措施后方可再次组织验收；工程复验时，对原不通过部分的抽样比例应加倍。 

5.3.5.6 验收通过或基本通过的工程，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等应根据验收组提出的建议与
要求，落实整改措施。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的整改落实后应提交书面报告并经建设单位确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